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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細則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、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及本學院教師升

等審查要點訂定之。  

二、升等審查依各類升等管道訂定。學術產學研究績效(A)、教學績效(B)、服務績

效(C)之權重，詳如列表。    

 一般研究類 技術應用類 教學研究類 展演藝術類 

學術產學研究績效(A) 

百分之七十 

(75%)(25%) 

百分之七十 

(40%)(60%) 

百分之六十 

(60%)(40%) 

百分之七十 

(75%)(25%) 

學術研究成果外

審成績 (A1) 比

重 

七年內本職

級研究計畫

獎助及學術

成就(A2)比

重 

教學績效(B)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 

服務績效(C)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

三、學術產學研究績效(A)評分：  



學術產學研究績效含學術研究成果外審成績(A1)及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

學術成就(A2)，依各類升等管道訂定比重。學術研究成果外審成績(A1)，依本校教

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之A1.外審通過門檻及成績換算計分。七年內本職級研究

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(A2)，依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之A2、學術產學研究

績效-(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學術成就)項目及申請教師之其他學術

（含文藝）成就(由教評會審議給分)項目計分，不得超過各類升等管道滿分上

限。如本學院教師升等計分表(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術學系專用)。 

四、教學績效(B)評分： 

    依本校教師升等各項評分原則之 B、教學績效項目及申請教師之其他明顯教學

優良或教學不力，有具體證據者(由教評會審議給分)項目計分，不得超過各類

升等管道滿分上限。如本學院教師升等計分表(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術學系專

用)。 

五、服務績效(C)評分：  

   各類跨域活動參與至多七分(基本門檻為申請升等職級期間應完成參與本學院

辦理之「跨系所跨領域對話座談」、「跨校際對話座談」、「跨國際國際學術交流

對話」、文苑沙龍及院相關學程開設等相關活動，至少 7場次，每場次以 1分

計，至多 7 分;未達者 7場次者，依實際參與場次數計算)。並依本校教師升等

各項評分原則之 C、服務績效(3)校級服務項目及申請教師之校級會議代表、院

級會議代表、大型會議或活動之籌備小組成員、院優良導師獎與校外服務(由

教評會審議給分)等項目計分。如本學院教師升等計分表(含音樂學系及劇場藝

術學系專用)。 

六、老師升等之學術產學研究績效(A)、教學績效(B)、服務績效(C)三項總分需達

七十分以上，始通過升等院級審查。 

七、本細則經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